
 112年度印花稅稅式支出報告 
本縣印花稅占本縣 110年地方稅收入比率約 2.77%，以銀錢收據、買賣動產

契據、承攬契據、典賣、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為課稅範圍，經檢視印花稅法及

相關規定，本縣目前印花稅稅式支出共 6項，並推估編算 3年度之稅收影響數。 

謹臚列稅式支出項目如附表，並擇重要影響項目說明如下： 

1.各級政府機關所立或使用之憑證免納印花稅 

      政府機關書立憑證，依印花稅法第 6條第 1款，免徵印花稅，構成稅式支

出。估計 112年稅式支出金額約 336萬元。 

2.公益法人領受捐贈之收據免納印花稅 

公益團體領受捐贈所書立收劇，依印花稅法 第 6條第 14款規定免徵印花

稅，購成稅式支出，估計 112年稅式支出金額約 15萬元。 

3.車票，船票、航空機票及其他往來客票、行李票，免納印花稅 

上開往來客票及行李票，依印花稅法第 6條第 6款規定免徵印花稅，構成 

稅式支出。估計 112年度稅式支出金額約 300萬元。 

印花稅稅式支出及金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年度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法律依據 條款 

稅式支出金額 

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

1 
各級政府機關所立或使

用之憑證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 

第1款 
4,413 2,707 3,359 

2 
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

立之憑證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 

第2款 
266 91 227 

3 

車票，船票、航空機票

及其他往來客票、行李

票，免納印花稅。 

印花稅法 
第6條 

第6款 
2,976 3,000 3,000 

4 
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

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 

第13款 
8 8 8 

5 
公益法人領受捐贈之收

據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 

第14款 
150 150 150 

6 
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

選人收受政治獻金開立

之收據免繳印花稅。 

政治獻金法 第11條 20 200 20 



 說明：1.稅式支出金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，倘無數值、數值不明或金額未達整數，以“-”表示。 

2.項次 1、2， 112 年係採前 3年平均推估。 

3.項次 6，因選舉多為 4年 1 次，111年及 112 年參考 4 年前金額估列。 

4.其餘項次 111 年及 112年係以前 3 年移動平均數推估。 


